
111 學年度起的畢業考試申請流程 

    本校 111 學年度開始使用系統申請畢業口試，申請時間為每年 11 月 15 日與 4 月 15 日前至系統上

填寫資料後，如為特殊時間申請口試的同學，請配合會期提出(每年 7/31、10/31、11/15、1/31、3/31、

4/15 遇假日延至下週上班日)，新系統申請順序與口試流程為： 

1. 線上系統登錄填寫基本資料 

2. 系統輸入口試委員資料(暫存即可列印，送出就不能修改，可先輸入暫存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再送出) 

3. 印出紙本連同相關佐證資料給指導教授簽名後送到系上 

4. 系上檢查核定後(紙本交到系上一併檢核) 

5. 系上開會完會通知同學 

6. 系網下載填寫口委聘書與口試資料表(如有開車即加上停車申請表)寄給系上 

7. 系上領取用印後的聘書(提前寄給口委)、口試領據 

8. 考試時準備紙本資料包括(口試領據、口試成績及紀錄表、論文通過簽名表、評分表) 

9. 口試完畢 

10. 繳交口試領據、口試成績及紀錄表、論文通過簽名表、評分表(請確實核對題目是否正確) 

⚫ 圖文說明： 

1. 登入「校務行政入口網」https://iportal.ntnu.edu.tw/ntnu/→點選「教務相關」→點選「學位考試申請

系統」 

 

⚫ 頁籤有 7 項(注意事項/系統檢核項目/學位考試申請/進度查詢/口委資料填寫/畢業申請/登出) 

 

 

 



 

⚫ 頁籤-注意事項 

 

 

⚫ 頁籤-系所檢核項目 

 



⚫ 頁籤-學位考試申請 

 

2. 填寫基本資料 

 

 

逐月畢業請寫確定月
份，沒畢業換時間要自
己改，如為一般時間畢
業請選 1月(可 1-2月離
校)或 7月(可 7-8月離
校)，時間到沒口試要上
系統取消，不然會被計
入一次考試成績不及
格，第二次考試成績最
多只能 70分，兩次就退
學。考過但未離校的同
學請通知系上協助簽案
處理。 



⚫ 頁籤-口委資料填寫 

 

⚫ 頁籤-口委資料填寫/新增口試委員 

 

 

先不送出，先新增口委後，
印出給指導教授確認，確定
無誤再按送出，送出即不能
再改。 



⚫ 頁籤-口委資料填寫/新增口試委員/資格部分請選第一項，第二項為博士生找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

員才選的，並需要檢附 5 年內 SCI 論文著作 2 篇方可聘為口試委員，第三項系上沒有。 

 

 

⚫ 頁籤-畢業申請(僅只有上一學期或之前已經考完送成績但沒畢業的同學可以看到資料) 

 

 

 

 

 

 



3. 系上查核後/下載學位考試申請表暨論文切結書/與佐證資料送系上審查 

⚫ 頁籤-進度查詢 

 

 

 

 

 

 

 

 
 

 

口試委員與成績檢核表(List of Exam Committee and Requirements Checking) 

 

佐證資料，請與
申請書給指導教
授簽名後給系上
紙本資料。 



4. 印出口試委員名單 

 

 

 

 

 

 

 

 

 

  

 

 

給指導教授簽名就可以，如
果不得已要換口委，要跟系
上講(好像只能系上改)，再
一次印出給指導教授簽名。 

 



5. 口試前系統印出或系網下載口試委員名單與口試成績紀錄表 

 

 

  

 


